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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由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发布，版权归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所有，任何

组织及个人未经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质检中诚认证有限公司、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方圆标志认证集团（广

东）有限公司、云浮市健安食品发展有限公司、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包娟娟、郑辉林、邓国祥、彭绪运、陆永驰、万幼敏、骆海彬。 

本文件代替 GBACA-TS02-0037-2024-A1《蔬菜类罐头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本文件与 GBACA-TS02-0037-2024-A1 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修订了名称，更正为：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蔬菜类罐头食品； 

——修订了 引言 ； 

——新增了 9.5 条款； 

——修订了 11 质量监控要求； 

——修订了 附录A ； 

——修订了 附录 B。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24 年 10 月 18 日首次发布为 GBACA-TS02-0037-2024，A0 版本； 

——2025 年 8月 18 日第一次修订为 GBACA-TS02-0037-2024，A1 版本； 

——2025 年 12 月 22 日第二次修订为 GBACA-TS02-0037-2024，A2 版本； 

——本次为第三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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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根据《湾区认证实施通则 农食产品》要求编制，并与《湾区认证实施通则 农食产品》、《湾

区认证实施规则 蔬菜类罐头食品》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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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类罐头食品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技术规范规定了“湾区认证”蔬菜类罐头食品的评价要求，包括原辅料控制要求、设备设施、人

员卫生和管理、虫害控制、生产过程控制、质量要求等要求。 

本技术规范适用于蔬菜类罐头食品的“湾区认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78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 

GB 4789.2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商业无菌检验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锡的测定 

GB 5009.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GB 5009.25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种磷酸盐的测定 

GB 5009.2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阿斯巴甜和阿力甜的测定 

GB 5009.27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乙二胺四乙酸盐的测定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10784 罐头食品分类 

GB/T 10786 罐头食品的检验方法 

食物内有害物质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AF） 

食物内防腐剂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BD） 

食物内除害剂残余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CM） 

食物内染色料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H） 

食物内甜味剂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U） 

食物掺杂(金属杂质含量)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V） 

食品中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5/2024 号行政法规） 

食品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11/2020 号行政法规） 

食品中重金属污染物最高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23/2018 号行政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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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定义 

3.1 蔬菜类罐头食品 

以蔬菜为主要原料，经加工处理、装填、密封、杀菌，或无菌装填、密封，达到商业无菌，在常温

下能长期保存的食品。蔬菜类罐头食品的分类按 GB/T 10784分类原则执行。 

3.2 商业无菌 

罐头食品经过适度热力杀菌后，不含有致病性微生物，也不含有在通常温度下能在其中繁殖的非致

病性微生物的状态。 

3.3 杀菌关键因子 

指其发生变化时，会影响热力杀菌工艺规程达到预期的杀菌目的的任何性质、特征、条件、形态或

参数。 

4 原辅料控制要求 

4.1 原料要求 

4.1.1 蔬菜原料应来自安全无污染的种植区域，污染物、农药残留应符合 GB 2762、GB 2763、香港

法例《食物内除害剂残余规例》、香港法例《食物掺杂(金属杂质含量)规例》、澳门法规《食品中农

药最高残留限量》、澳门法规《食品中重金屬污染物最高限量》的规定要求。 

4.1.2 蔬菜原料应在满足产品特性的温度下储存和运输，对有特殊加工时间要求的，应明确从采摘、

收购到进厂加工的时限。 

4.2 包装材料要求 

所使用包装容器的材质、内涂料、接缝补涂料及密封胶应符合相关卫生标准要求。 

4.3 采购控制 

4.3.1 企业应制定选择、评价和重新评价供方的准则，对原料、辅料及包装材料的供方进行评价、选

择，并建立合格供方名录。 

4.3.2 企业应建立原辅料及包装材料的采购、验收、贮存和索证索票管理制度，明确原材料及包装材

料质量标准、采购与验收要求。 

4.3.3 每批到货的原辅料、包装材料应经检验合格后方可进厂使用。检验不合格的原辅料、包装材料

不得投入生产，应明确标识并及时处置，防止混用、误用。 

5 加工管理要求 

5.1 厂房车间和设施 

5.1.1 应符合 GB 14881 第 4 章节的相关规定。 

5.1.2 厂房设施应按照蔬菜类罐头食品生产工艺流程合理布局，能满足蔬菜加工处理、装填、密封、

杀菌等工序的要求及有效防止交叉污染。 

5.1.3 应按不同洁净区要求分别设置更衣、洗手、消毒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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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设备 

5.2.1 应符合 GB 14881 第 5 章节的相关规定。 

5.2.2 根据生产工艺和产品的实际需要设置必要的、数量相适应的设备和工具，应有杀菌设备，设备

性能能满足成品达到商业无菌的效果。用于杀菌的监视测量设备应定期校准。 

5.2.3 与原辅料、半成品、成品直接或间接接触的所有设备与用具，应根据不同用途进行区分，材质

应符合食品相关产品的有关标准，不应使用竹木器具。若特定生产工艺需要，确需使用竹木器具，应

采取有效的防止产生危害的控制措施。 

5.2.4 加工用设备和工具的构造应有利于保证食品卫生、易于清洗消毒、易于检查。食品容器、工具

和设备与食品的接触面平滑、无凹陷或裂缝，设备内部角落部位避免有尖角。 

5.2.5 应制定设备、设施维修保养计划，保证其正常运转和使用。 

5.3 人员和卫生管理 

5.3.1 建立并执行食品加工人员健康管理制度。食品加工人员每年应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

进入作业区域按规定要求进行着装。 

5.3.2 应制定食品加工人员和食品生产卫生管理制度。 

5.3.3 应制定针对生产环境、食品加工人员、设备及设施等的卫生监控制度，记录并存档监控结果，

定期对执行情况和效果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5.3.4 应建立清洁消毒制度和清洁消毒用具管理制度。清洁消毒前后的设备和工器具应分开放置妥善 

保管，避免交叉污染。 

5.4 虫害控制 

5.4.1 应保持建筑物完好、环境整洁，防止虫害侵入及孳生。 

5.4.2 应制定和执行虫害控制措施，并定期检查。生产车间及仓库应采取有效措施（如纱帘、纱网、

防鼠板、防蝇灯、风幕等），防止鼠类昆虫等侵入。若发现有虫鼠害痕迹时，应追查来源，消除隐

患。 

5.4.3 厂区应定期进行除虫灭害工作。 

5.4.4 采用物理、化学或生物制剂进行处理时，不应影响食品安全和食品应有的品质、不应污染食品

接触表面、设备、工器具及包装材料。除虫灭害工作应有相应的记录。 

5.4.5 使用各类杀虫剂或其他药剂前，应做好预防措施避免对人身、食品、设备工具造成污染；不慎

污染时，应及时将被污染的设备、工具彻底清洁，消除污染。 

5.5 生产过程控制要求 

5.5.1 加工过程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及限量应符合 GB 2760、香港法例《食物内防腐剂规

例》、《食物内染色料规例》、《食物内甜味剂规例》及澳门法规《食品中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的

要求。 

5.5.2 加工用水应符合 GB 5749 要求。 

5.5.3 应控制罐头固形物的最大装罐量，固形物含量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要求。 

5.5.4 应根据生产规模、产品品类、结合原料种类与质量、设备条件，选择合适的加工工艺和控制方

式，制定出具体的工艺参数，并对相关工艺参数实施监控。 

5.5.5 应对封罐后的密封性能进行检查。 

5.5.6 应对杀菌关键因子实施控制，严格按照杀菌工艺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已杀菌和未杀菌产品应有

明显的标识加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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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验 

6.1 应建立原辅料进货及成品出厂检验制度，通过自行检验或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食品检验机构对原

料和产品进行检验。 

6.2 建立完整的内部管理制度，妥善保存各项检验的原始记录和检验报告。 

6.3 自行检验应具备与所检项目适应的检验室、检验设备和检验能力，检验仪器设备应按期检定或校

准。 

7 贮存和运输 

7.1 应符合 GB 14881 第 10 章的相关规定。 

7.2 仓库中的产品在贮存期间应定期检查，保证其安全和质量，必要时应有温度记录和(或)湿度记

录，如有异常应及时处理。 

7.3 产品的贮存和运输应有相应的记录，产品出库应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8 产品追溯与召回管理 

8.1 建立产品召回制度，当发现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存在其他不适于食用的情况时，应

当立即停止生产，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召回和通知情

况。 

8.2 对被召回的食品，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予以销毁，防止其再次流入市场。对因标签、标识或

者说明书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被召回的食品，应采取能保证食品安全、且便于重新销售时向消费者

明示的补救措施。 

8.3 建立完善的可追溯体系，应合理划分记录生产批次，采用产品批号等方式进行标识，便于产品追

溯。 

9 质量要求 

9.1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容器 密封完好，无泄漏、无胖听、无涨袋。容器外表无锈蚀，内壁涂料无脱落 
GB/T 10786 

内容物 具有该品种罐头食品应用的色泽、气味、滋味、形态 

 

9.2 污染物限量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污染物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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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限量 检验方法 

铅（以 Pb 计）/(mg/kg) ≤0.1 GB 5009.12 

锡
a
（以 Sn 计），mg/kg ≤250 GB 5009.16 

a
限采用镀锡薄板容器包装的食品 

污染物及安全指标限量还应符合GB 2762、香港法例《食物掺杂(金属杂质含量)规例》、澳门法规

《食品中重金属污染物最高限量》的相应规定。 

9.3 微生物限量 

9.3.1 微生物限量应符合商业无菌要求，按 GB 4789.26 规定的方法检验。 

9.3.2 番茄酱罐头霉菌计数（%视野）≤50，按 4789.15 规定的方法检验。 

9.4 食品添加剂最大使用量 

食品添加剂最大使用量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食品添加剂限量 

项目 最大使用量（g/kg） 检验方法 

二氧化硫及亚硫酸盐（包括二氧化硫，焦亚硫酸钾，焦亚硫酸钠，

亚硫酸钠，亚硫酸氢钠，低亚硫酸钠） 

0.05（银条菜除外） 

0.2（仅限银条菜） 
GB 5009.34 

磷酸及磷酸盐[包括磷酸，焦磷酸二氢二钠，焦磷酸钠，磷酸二氢

钙，磷酸二氢钾，磷酸氢二铵，磷酸氢二钾，磷酸氢钙，磷酸三

钙，磷酸三钾，磷酸三钠，多聚磷酸钠（包括六偏磷酸钠），三聚

磷酸钠，磷酸二氢钠，磷酸氢二钠，焦磷酸四钾，焦磷酸一氢三

钠，聚偏磷酸钾，酸式焦磷酸钙] 

2.2 GB 5009.256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0.25 GB 5009.278 

阿斯巴甜 1 GB 5009.263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还应符合GB 2760、香港法例《食物内防腐剂规例》《食物内染色料规例》《食

物内甜味剂规例》、澳门法规《食品中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的相应规定。 

9.5 蔬菜类罐头食品产品质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定，检测项目应包括企业声称的质量内

容、污染物指标、食品添加剂等，检测项目必须符合 GB 2760、GB 2762 的规定。同时必须满足“香港

规例第 132 BD 章/香港规例第 132 H 章/香港规例第 132 U 章”和/或“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5/2024 号

行政法规、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23/2018 号行政法规”的规定，采用“就高不就低”原则确定限值标

准。 

10 产品一致性要求 

企业应建立原料、生产投入品、生产工艺及其他影响产品符合性和一致性的因素的变更控制程序，

并对变更进行必要的评审和控制。可能影响产品的符合性或检验样品的一致性的产品变更，应向认证机

构申请并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认证产品一致性要求的主要内容有：基地、原料、生产投入品、工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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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质量监控要求 

11.1 申请湾区认证的蔬菜类罐头食品应按照本文件附录 A 规则列出的抽检项目清单进行检验。检验

应每年至少一次，由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经过综合评估后确定检测机构实施抽样样品的检

测，如果指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不能满足检测需要时，可以选择其它的检测机构，检测机构应依法取

得 CMA 资质，且检验检测项目参数在 CMA 资质认定能力附表内。注：检验检测项目参数依据香港、澳

门标准或其他原因而未列入 CMA 资质认定范围时，检测机构应满足 ISO/IEC 17025《检测和校准实验

室能力的通用要求》相关规定，且检验检测项目参数在认可的检测能力范围内。 

11.2 抽样检测项目技术要求参照本技术规范执行。当产品检测个别限值不合格,可再次作产品检测

(复测),当复测后限值仍不符合相关标准时,判定该产品为不合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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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现场审核与抽样检测技术要求 

本章节适用于指导湾区认证机构实施本文件适用产品认证审核的技术指南，也适用于申请本文件

适用产品湾区认证的生产经营企业用于明确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相关要求的技术指南。 

A.1 现场审核技术指南 

项目 符合情况 

1) 基本要求（包括营业执照、土地合同等应合法、有效；应覆盖

其供应的产品和活动、场所。） 
�是  �否  �不适用 

2) 原辅料控制要求(包括原料质量要求、包材质量要求以及采购

过程控制要求等。) 
�是  �否  �不适用 

3) 加工管理要求（包括厂房车间和设施、设备、人员和卫生管

理、虫害控制、生产过程控制等。） 
�是  �否  �不适用 

4) 检验（包括原辅料进货及成品出厂检验、检验原始记录、检验

设备等） 

�是  �否  �不适用 

5) 贮存和运输 �是  �否  �不适用 

6) 产品追溯与召回管理 �是  �否  �不适用 

7) 质量要求（包括抽样要求、产品检测、质量监控要求等。） �是  �否  �不适用 

8) 产品一致性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9) 企业承诺赔付相关（应关注企业承诺的项目的控制情况。审核

记录/结果应对承诺赔付内容做出有效支撑。） 
�是  �否  �不适用 

 

A.2 抽样检测技术要求 

认证机构应基于风险评估的原则，综合考虑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的特性，落实生产企业主体责任，

应形成抽样检测项目清单，清单应覆盖企业承诺的所有产品类别。清单包括但不限于下述内容： 

A.2.1 应包含本文件第9章节9.2至9.4所有适用项目； 

A.2.2 应包含过往连续2年“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中风险监测项目的要求； 

A.2.3 应包含企业承诺的检测项目，如企业承诺的检测项目不超过10项，应包含全部项目；如企业承

诺的检测项目超过10项，则从企业承诺的检测项目挑选10个项目组成项目清单； 

A.2.4 结合评估结果，可抽取部分港澳强制性规例的检测指标要求列入抽样检测项目清单； 

A.2.5 结合评估结果，可抽取由原料及加工过程带入风险的项目列入抽样检测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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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抽样检测采信原则要求 

A.3.1 采信的检测报告由认证企业自主提供，检测报告的样品应能准确识别为申请认证的产品类别。

应按申请的产品类别分别实施采信。 

A.3.2 采信依据本附件第2节的抽样检测项目清单实施。 

A.3.3 采信的项目可分布在不同产品生产批次的检测报告中，但相互关联和干涉的检测项目应在同一

份检测报告中。 

A.3.4 采信的检测报告应为1年内同类别产品（仅限于工艺和配方一致，包装规格形式不同的产品）有

效的检测报告。 

A.3.5 除本附件2.4所述的检测项目，被采信检测报告的检测机构应获得CMA资质认定或CNAS实验室认

可，采信的检测项目应在认定或认可范围内。 

A.3.6 采信应在本文件第9章节所述的抽样检测前由认证机构完成，不允许事后补充。 

A.3.7 认证机构采信人员应根据实际情况对拟采信的检测报告实施风险分析，对虽符合上述采信条件

但仍具有采信风险的检测报告及项目予以排除。 

A.4 产品应满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要求 

应将本文件第9章节的规定内容纳入湾区认证产品的产品执行标准，以满足粤港澳三地的法律法规

及技术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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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湾区认证证书等级划分规则 

本章节适用于蔬菜类罐头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实施湾区认证分级分类管理的基本要求，根据蔬菜类

罐头食品的质量安全要求，蔬菜类罐头食品湾区认证从高到低分为金标、蓝标、绿标三个等级。 

“蔬菜类罐头食品”湾区认证分级质量要求 

 

等级 金标 蓝标 绿标 

 

 

 

要求 

证书所列产品按附录A

要求实施检测和采信，检测

及采信项目检测结果符合

表2和表3中所有指标均未

检出；其他项目检测结果符

合中国大陆及港澳法规要

求 

证书所列产品按附录A

要求实施检测和采信，检测

及采信项目检测结果符合表

2或表3任一表中所有指标均

未检出；其他项目检测结果

符合中国大陆及港澳法规要

求 

证书所列产品按附

录A要求实施检测和采

信，检测及采信项目检测

结果符合中国大陆及港

澳法规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